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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圃镇 2024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第一部分 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镇财政工作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镇人大、纪

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支持下，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主线，

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积极抓收入、保民生、促发展、防风

险，全年财政运行平稳。

一、2024年财政收入情况

2024 年我镇实现财政收入 175,394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90.5%。加以前年度结余（转）35,939万元，实际财政可支配收

入 211,333万元。其中：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091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96.1%，比增 15.5%。其中：税收分成收入 32,157万元，非税收

入 32,934万元。

（二）上级补助收入 22,743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286.4%，

比减 36.6%。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 5,896万元、政策性转移支

付 923万元、临时困难救助（含结算补助）4,802万元、专项转

移支付 11,122万元。减少原因主要为今年市下达我镇均衡性转移

支付收入同比减少约 5,000万元、市下拨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

级专项资金及其他一次性大额资金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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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7,350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54.3%。受土地政策及市场环境影响，本年土地出让情况与预期

相差较大。

（四）医疗收入、教育收费等财政专户收入 42,882万元，

完成年度预算的 76.3%。未能完成年度预算收入的主要原因是

市土储中心收储我镇土地部分尾款 10,000万元未如期划拨。

（五）债券转贷收入 17,282万元，包括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70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17,352万元。

（六）调入资金 46万元。按照规定，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60万元。

二、2024年财政支出情况

2024 年我镇实现财政支出 209,301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90.8%。其中：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1,005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85.6%。其中上解支出 21,009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4,744 万元，其中上解支出

3,385万元，属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费用支出。

（三）医疗事业支出等财政专户支出 43,552万元。

三、政府债务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情况及债务余额

2024年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17,282万元，均为上级下达

地方政府债券，其中一般债券 12万元，属于再融资债券，冲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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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收回 2022 年多下达再融资债券额度 82 万元后实际收入数为

-70万元；2024年新增专项债券 23,190万元，退回市 2023年新

增专项债券资金 5,838万元后实际收入数为 17,352万元。

2024 年债券债务余额 139,146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6,478

万元，专项债务 132,668万元，政府债务余额在可控范围内。

（二）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2024年按照偿债计划，将债券还本付息支出列入预算足额

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12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本金 12

万元，专项债券本金 0万元；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 3,590万元，

其中一般债券利息 205万元，专项债券利息 3,385万元。

（三）债券资金使用安排

2024年新增专项债券共计 23,190万元，分别用于粤港澳大

湾区智能家电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广东省中山市城镇雨

污分流管网改造项目、广东省中山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项

目、岐水流芳——中山市岭南特色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广东省中山市农业稳产高产保供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广东

省中山市黄圃镇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广东省中山

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三期），资金已全部拨付完毕，另退回 2023

年广东省中山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项目 5,336 万元、2021

年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智慧停车建设工程一期 502 万元给市财

政。本年新增专项债券均采取半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进行偿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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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4年财政工作主要特点

（一）聚焦财源建设，全力抓好组织收入

一是多部门协作，增强税源建设。突出制造业当家，通过

招引优质企业，增强税源建设，“工改”成效逐渐凸显，有力保

障我镇税收质量稳步提升。二是大力挖潜非税收入，提升资产

综合效益，资产资源性收入显著增加。全年镇级非税收入入库

23,611万元，完成年度目标 13,000万元的 181.6%，其中实现智

慧停车项目有偿使用权费 14,000万元、“供水一盘棋”项目尾款

入库 3,528万元。三是用好各类财政工具，围绕国家鼓励和扶持

的关键领域，深入研究政策、吃透政策精神，全力争取国家、

省级资金政策扶持，成功发行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共

23,935万元，重点投向水环境治理、乡村振兴、公共基础设施

等民生领域，有效解决部分重大项目建设“钱从哪里来”的问

题。

（二）聚焦保基本、兜底线，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断夯实民生保障基础。一是

拨付教育文化事业经费 3,595万元，推进基础教育和文化事业扩

优提质。足额保障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筹集社会资金 1,474

万元扩建马新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饭堂等，不断优化办学环

境；开展全镇文化节庆活动，培育民间文艺团队，促进全镇文

化事业蓬勃发展，擦亮“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片。二是投入

4,768万元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优化医疗卫生体系，拨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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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卫经费 1,228万元、发放计生对象各类补贴 496万元、发放

城乡医疗救助补助 89万元、落实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贴 2,523

万元等。三是投入 3,458万元健全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体系，按

时足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等，落实

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政策，支持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就业

等。

（三）聚焦“百千万工程”，突出重点项目保障

一是投入 4,733万元建设和美乡村，提升农村整体面貌，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拨付信息通信新基建光纤融合网工程经费 334

万元，加快推进农村“三线”整治。拨付养殖池塘尾水治理经

费 708万元，治理范围覆盖吴栏村、团范村等 6 个村。缴纳政

策性农业保险 81万元、粮食风险金 224万元，拨付耕地保护资

金 310万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27万元，落实耕地保护与粮食

安全。拨付 887万元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发放成品油价格调整对渔业补助 435万元，拨付 681万元开展

“清四乱”、实施围堤路面工程等水利管养工作。二是投入

63,000万元为城镇提能升级。拨付 7,157万元坚定不移打赢打好

水污染治理攻坚战，建设住宅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实施大

岑村、大雁村等 11个村（社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推进

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防护区海绵生态修复工程等。拨付

11,035万元持续优化城镇基础设施，加快中山智能家电产业园

（黄圃）片区及镇内道路建设，市政道路建设日益完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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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稳步推进。拨付土地整备经费 10,829万元，新增整备现代

物流业平台土地，加快土地出让。拨付低效工业园区改造升级

相关资金 34,296万元，实施大岑、大雁、文明、吴栏、三社等

一批“工改”“村改”项目，产业载体建设成效显著，为未来发

展储备动能。

（四）聚焦深化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1.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抓实预算绩效评价这个“牛鼻子”，

坚持对基建项目实行源头把关，将基建项目事前绩效评审工作

作为今年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重点。全年累计完成横档村、吴

栏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项目等22个基建项目的事前绩效评

审工作，送审金额共 37,855.37 万元，审定金额共 34,753.55 万

元，节约财政资金 3,101.82万元，核减率为 8.2%。

2.加强工程建设项目预、结算审（复）核。全年累计完成预

算审核项目 40宗（含农村小型建设项目 6宗），核减金额 868.97

万元，核减率约 2.7%；完成结算审（复）核项目 33 宗（含农

村小型建设项目 14宗），核减金额 804.69万元，核减率约 2.1%。

3.加强政府采购执行管理。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提高政府

采购透明度，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2024年指导行政事业单

位建立和完善部门采购内控制度。

4.加强专项自查和监督检查。开展财经纪律专项整治自查、

镇街财力支出安排和“三保”工作情况专项检查自查、公务接

待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自查等，积极配合各级巡视、巡察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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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效落实整改，切实提升财政工作规范化管理水平。开

展黄圃镇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突出问题暨“以案促改”专项

整治、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复核、村（居）务公开检查、配

合市开展代理记账机构重点监督检查等专项行动。通过把问题

整改贯穿监督检查全过程，督促相关单位加强对财会监督检查

等反馈问题的整改，强化跟踪问效，确保专项监督检查取得实

效。

第二部分 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预算编制指导思想及基本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坚持深化改革，筑牢财政管理根基；坚

持量入为出，确保预算收支平衡；坚持厉行节约，落实落细习

惯过‘紧日子’要求；坚持‘三保’优先，保障重点支出；坚

持统筹兼顾，优化调整支出结构；坚持‘严肃纪律，硬化预算

法定约束’”的预算编制原则，我镇 2025 年预算对标建立健全

现代预算制度要求，全面实施零基预算改革，强化成本绩效理

念，提升新形势下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益，推动降本增效措施落

地见效。

二、2025年财政预算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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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5年财政收入 189,138万元，加以前年度结余（转）

2,022万元，实际财政可支配收入 191,160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3,432万元，其中税收分成收入 32,000

万元、非税收入 11,432万元。

2.上级补助收入 1,334万元，其中政策性转移支付 923万元、

提前下达上级资金 411万元。

3.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5,887 万元，其中土地基金收入

72,317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3,570万元。

4.医疗收入、教育收费等财政专户收入 68,485万元。

按照规定，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财政专户收入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54,965万元。

（二）2025年财政预算总支出 190,954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1,58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付息

费用支出 1,443万元。

2.基金预算支出 39,529 万元，其中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费用

支出 4,604万元。

3.医疗事业支出等财政专户支出 49,845万元。

三、2025年政府债务偿还计划

按照规定，将 2025 年债券还本付息列入预算安排。2025

年计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1,296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

1,222万元，专项债券还本 74万元；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 4,720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利息 220万元，专项债券利息 4,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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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5年主要工作安排

（一）加力组织收入，提升资金保障能力

加强财政资金资源统筹，千方百计拓宽收入来源渠道，做

大收入“蛋糕”。一是以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

发挥“北融”战略优势，厚植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加强优质

税源培植，提高税收质量。二是强化政府性资源资产综合管理，

继续挖潜大额非税收入；规范罚没执收程序，做到应收尽收；

释放镇属企业管理效能，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提高经营质效。

三是鼓励和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经济发展，探索多元化融资机制。

四是积极向上争取专项资金，抢抓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

策窗口期，项目需求应报尽报；比对上级专项资金清单，发动

部门主动向上争取分配资金。

（二）服务中心大局，协同增进民生福祉

2025年全镇预算安排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全面实施零基预

算，围绕省、市、镇重点工作部署，按主次有序、轻重缓急的

原则，突出安排“三保”和重点项目支出，包括安排教育支出

3,383万元，用于保障生均公用经费、民办学校购买学位、原民

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等，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安排社

会事业保障经费 2,128万元，做好双拥优抚工作、退役军人服务

保障、各类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和困难群众帮扶，健全社会救助

体系，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安排医疗卫生

事业支出 4,373万元，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发放计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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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补贴、巩固卫生镇成果，构建优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安排

农业农村水利事务支出 2,853万元，启动镇内水闸重建及泵站新

建工程、水利设施除险加固工程，加强水利防灾减灾建设，持

续攻坚“三清三拆三整治”。安排社会治理支出 2,520万元，完

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生产监管、保障消防

装备器材储备，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黄圃。安排城镇建设发展

经费 35,000万元，包括大岑一阶段启动区及二期“工改”项目

经费、土地出让所需征地及办证相关费用、解决新丰北路 185.4

亩商住用地和新地村 1,300亩商住用地阶段性经费、保障镇内公

共事务领域服务供给等，助力高质量发展出成效。

（三）纵深推进改革，促进工作提质增效。

持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以更严的标准持续有效防范

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一是加强财政专项补

助资金监督管理，开展对镇内中小学、幼儿园膳食经费管理专

项整治行动，开展财政基础管理工作专项整治行动，分别对计

生领域、农业领域、民政等惠民补贴领域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堵塞制度漏洞，防止资金“跑冒滴漏”，确保群众利益落到实处。

二是强化政府采购预算、资产配置、政府购买服务计划的执行

约束，年初预算未编列相关工作计划的，年中原则上不得实施

和开支，安排财政资金涉及大额货物、服务采购的，考虑共性

需求梳理并实施带量集中采购，具备条件的原则上采取“统购

统配”“统采分签”等方式实施，严控单一来源采购事项。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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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发挥财政评审利剑作用，做好重点基建项目事前预算绩效

评审、预结算审核等相关财政评审工作，从立项必要性、投入

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筹资合规性等多

角度切入，防止过度设计，有效挤压水份，促使资金用到“刀

刃上”。四是进一步发挥数字财政系统优势，利用信息化手段，

加强数据统计、分析和应用，对资金使用进行全过程监控，实

现预算编制更加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全方位提升财政管

理效能。

各位代表，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百千

万工程”“三年初见成效”的关键一年，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牢牢把握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坚定经济发展

持续向好的信心，全力以赴开展工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目标任务作出财政新贡献。


